附件2
《西城区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实施细则(征求意见稿)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进一步满足西城区老年人家庭多层次、多样化的居家养老需求，推动居家养老服务提质扩容，提升老年人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根据《关于加快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的指导意见》(民发〔2020〕86号）《关于进一步推进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的实施意见》（京民养老发〔2023〕282号）及《北京市促进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消费工作方案》（京民老龄发〔2024〕88号），西城区民政局联合区财政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《西城区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实施细则(试行)》（西民发〔2023〕4号）进行修订，形成《西城区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实施细则(征求意见稿)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细则》共分为六部分，主要内容包括“总则”“补贴对象、内容及标准”“服务流程”“机构管理”“工作保障与监督管理”“附则”。

“总则”部分明确了《实施细则》的指导思想及原则。

“补贴对象、内容及标准”部分明确了阶梯式补贴制度，根据老年人经济状况、身体状况等因素划分3个阶梯、4项叠加条件，并明确5种不重复享受补贴的情形。
“服务流程”部分明确了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及补贴申请办理流程，由申请人、服务机构、居住地街道三方共同在居家适老化改造平台上完成“申请-评估-改造-验收-结算”5个环节。
“机构管理”部分明确了评估设计、施工服务及验收服务三类机构分别适用的管理方式、备案要求及其他规定。

“工作保障与监督管理”部分明确了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及各街道的管理职责保障《实施细则》顺利落地。

“附则”部分规定了实施时间。

特此说明。



